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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2015-002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5 年 3 月 25 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

传媒”或“公司”）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轨道

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拟共同投资 1000 万元设立合

资公司运营长沙地铁 1、3、4、5 号线及后续延长线站内平面广告及无线网

络媒体平台项目。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杜花路 166 号 

法定代表人：彭旭峰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轨道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土地一级整理、开发；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筑材料的销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会计报表口径下，长沙轨道集团的资产

总计 660.29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16.43 亿元，2013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4.08 亿元，净利润 219.71 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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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长沙轨道集团 

乙方：中南传媒 

（一）合作标的 

1、合作范围：长沙地铁 1、3、4、5 号线及其后续开通的相应的延长

线。 

2、合作内容：（1）上述线路站内平面广告资源；（2）上述线路无线网

络媒体平台资源。 

3、合作期限：本合作期限为 20 年，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合同

到期，乙方享有与甲方优先续约合作权。 

（二）合作模式 

1、合资公司设立方式 

甲方授权旗下长沙市轨道交通广告有限公司与乙方授权的旗下中南地

铁传媒有限公司（暂定名）共同出资，设立专为运营长沙轨道交通站内广

告、无线网络媒体平台项目等业务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甲方出资 3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30%；乙方出资 700 万元，出

资比例为 70%。 

2、租赁费 

（1）甲方将本合同所涉及的各类广告媒体设施设备及无线网络媒体平

台设施设备和其所附着的站内空间位置，租赁给合资公司经营，合资公司

以年度为单位向甲方支付租赁费。此项租赁费进入合资公司成本列支，支

付方式参照 2 号线站内平面广告合同执行。 

（2）平面广告租赁费依据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地铁平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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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项目经营权费单位面积计费标准，并结合调整系数确定。 

（3）无线网络媒体平台租赁费参照长沙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同项目中

标价格及上海地铁同项目租赁费标准，并结合调整系数确定，递增系数与

平面广告保持一致。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签署该协议，中南传媒在已获得长沙地铁 2 号线广告运营权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了长沙地铁空间的广告市场，可精准锁定和综合运营长沙

地铁的都市主流用户。同时，可利用地铁空间的无线网络平台，实现旗下

传统媒体集群和都市生活移动互联平台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有利于促

进从媒体到平台的转变，打造城市地铁新型都市生活生态圈。 

四、协议审批程序 

该协议已经公司总经理层审批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 

协议履行过程中，将存在合资公司协作的风险、项目运营的政策风险、

广告市场波动的经营风险以及广告设施的消防安全风险等风险因素，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